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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佛学院配套道路工程

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：

江苏佛学院配套道路工程位于镇江高新区，南起于乔家门路，北至江苏佛学院南出入口，

全长 446.269m,红线宽 10m。本次设计内容为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、路灯工程、交通设施工

程等。

二、工程编制范围：

主要工程内容有：图纸范围内的工程内容。

三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：

1、建设单位提供的 江苏佛学院配套道路工程施工图一套。

2、本工程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。工程计价：采用建设部 GB50500-2013《建设

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、2014 年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 年《江苏省建

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 年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 年《江苏省建设

工程费用定额》营改增后调整内容。截止 2026 年 3 月底江苏省、镇江市相关工程计价文

件有关规定。

四、工程质量要求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
五、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：

1、本工程中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按市政工程（通用项目、道路、排水工程）三类取费；

道路土方工程按市政大型土石方工程取费；箱涵工程按桥梁、水工构筑物三类工程取费；

路灯工程、交通设施工程按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取费。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、规费、税

金等按“苏价建[2014]448 号、苏建价[2016]154 号、苏建函价【2019】178 号”、[2020]

第 224 号公告等文件执行及按镇江市规定费率计取外，其余由投标人自主确定。

2、本工程有关的规费和税金、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如下表：（%）

名称

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

环境保

护税

社会保

障费
公积金 税金

基本费

省级标

化增加

费

扬尘污

染防治

增加费

道路、排

水工程
1.5 - 0.31 - 2 0.34 9



江苏佛学院配套道路工程

2 页 共 4 页

大型土石

方工程
1.5 - 0.42 - 1.3 0.42 9

箱涵工程 2.2 - 0.31 - 2.7 0.47 9

路灯及交

通设施工

程

1.2 - 0.1 - 2.1 0.37 9

3、计税方法:根据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苏建价〔2016〕154 号文《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关于建筑业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》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

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（苏建函价（2019）178 号）的要求实行一般计税方法。

4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按江苏省住建厅【2019】第 19 号文计算。

六、材料及人工费：

1、人、材(除招标人指定价格的)、机均由投标人按设计及招标人要求，考虑市场风险

自主报价。

2、招标控制价中材料价格参考 2026 年第 2 期《镇江工程造价信息》指导价并结合市

场行情确定。人工工资按苏建函价〔2025〕273 号文。

七、措施项目费：

1、除措施项目清单中所列项目外，各投标单位应结合工程现场情况、工期、设计要求

和投标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等全面考虑，可自行调整、补充项目并自主报价，相关的

费用均视为已含在措施费用或综合单价报价中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。

2、大型机械进退场费：投标单位根据工程特点及自行考虑包干使用，结算时不再调整。

八、其他项目费：

1、暂列金额：甲方预留金：50 万元。

2、专业工程暂估价：无。

九、其他说明：

（一）道路、排水工程

1、所有工程量按图纸计算计入，实际不同，结算调整。

2、沟槽挖填土深度：道路范围内沟槽从道路路床下 0.6cm 起算，如距管顶不足 0.5m

的，按自管顶上方 0.5m 处起算挖（填）方量。

管道沟槽开挖土方放坡系数按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规定计算进标，清单量同计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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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投标单位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自行考虑。

3、本工程所有土方（含余土弃土、灰土拌和调配及素土调配等）只计算一次挖运，投

标单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自主报价，结算时按自报价格不得调整。

4、招标人不提供弃土、取土、预制、堆放场地等位置，由投标人自行考虑。多余土方

及建筑垃圾外运、运输距离等由各投标单位自报，结算时不调整；综合单价包含挖、装、

运、卸等全部费用，含运输路线范围内的道路保洁、弃土场的平整费，弃土场由投标单位

自行解决，弃土场管理需符合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要求。

5、渣土费不进标，渣土费按根据镇建价[2020]1号文件办理。

6、本工程混凝土采用非泵送商品混凝土，砂浆采用预拌砂浆。

7、本工程含有混凝土浇筑的清单，报价中需考虑模板搭拆费用，招标控制价中模板按

定额含量考虑，投标单位根据施工方方案自组报价，结算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。

8、路灯工程中：防坠链、螺旋保险、LED 驱动电源等不单列清单，价格含在成套灯杆

内。

9、路灯工程中：路灯配电箱进线电缆及配管按 250 米暂估，结算按实调整。

10、本项目施工围挡在道路工程措施项目清单中计算。施工围挡应按市级文明工地标

准设置全封闭围挡，要求满足独立、稳定、全封闭结构, 画面整洁（与建设单位根据现场

实际情况确定）、美观，符合相关政府、城管考核要求。报价中含围挡调整，二次搭设，

拆除等一切费用，结算时不调整。

注：围挡没有明确具体的材质，画面，由施工单位自报的，满足业主及城管要求即可。

现场如需按交警部门要求配备值守人员，由投标单位自报值守费用。施工范围内的零星围

挡由施工单位自行考虑，竣工结算时总价不调整。

11、本工程现状管线保护、现状路面保护、现场临时接水接电、成品保护等费用，由

投标单位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自行报价,结算时不调整此项费用。

12、排水降水费在排水、降水措施费中由投标单位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结合现场实际情

况自行报价,结算时不调整此项费用。

13、本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、工作内容描述的完整程度，准确性，不影响中标人按

相应规范要求施工；投标报价时各投标单位应根据企业自身施工方案，结合设计图纸等综

合考虑施工的全部工作内容报价。

14、本说明未及事宜，请投标单位自行踏勘现场，并及时回馈给本公司。

15、对于有关造价方面文件和相关规定，请各投标单位向造价管理部门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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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投标单位请勿改变相应清单中的内容，在评标电子清标过程中，若因投标单位自

行改动清单内容而出现电子投标文件报错，一切后果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。

17、为保证高新区总体土方资源平衡、调配以及环保要求，招标人保留余土弃置点统

一安排（就近项目周边）的权利，弃土点相关保洁、清扫、机械配合、临时便道及费用由

投标人自行考虑，多余土方及垃圾外运，由各投标单位投标自报，工程结算时以投标报价

为依据。

18、本项目临时接水、接电费用；与现状管线、道路接驳以及交通设施管线预埋等管

井、路面拆除、恢复；现状管线保护、一般性加固；施工过程中的交通组织、车辆导流指

挥协调以及临时便道设置等；老百姓存留青苗（含苗圃）非政策性补偿费；村、厂区等场

地处理、协调费以及由业主平行发包专业工程的总承包服务费（管理、协调及配合服务）

等，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。

19、本项目移交之前用水和用电的费用，由中标单位承担，投标时应综合考虑在投标

报价中

镇江智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026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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